
●定期觀光巴士取消費用 

 

 

 

 

 

●規劃型旅行（手配旅行）的取消費用 

 

 

 

 

●募集型企劃旅行取消費用 

 

旅行契約成立後，若客戶因故欲取消行程，需依以下規定支付取消費用。 

 

取消・變更日 取消費用 

旅行開始日的前 6天～旅行開始日的前 1天 旅行費用的 30% 

旅行開始日的前一天 旅行費用的 40% 

旅行開始日當天 旅行費用的 50% 

旅行開始日的前一天 旅行費用的 100% 

 

 

※請注意，若是在營業時間外聯絡告知取消意願（包括寄送 E-mail），取消日為下一個工作日。 

例：8 月 1日 18:00寄送取消行程 E-mail，取消日為 8 月 2 日。 

 

營業時間：平日 9:00〜17:00 ※週六、日、國定假日休息 

 

 

旅行開始日當天取消，或是當天無故缺席且沒有聯絡者・・・旅行費用的 100% 

依各舉辦單位而有所不同。 


